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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4                                     证券简称：南大环境                                      公告编号：2023-008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2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155,0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大环境 股票代码 3008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良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6 号科学楼 9 楼 

传真 025-83682796 

电话 025-83685680 

电子信箱 dmb@njua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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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环境定位为专业的环境服务商，围绕“天蓝、水清、土净”等致力于为政府客户和企业客户提供高效、科学、

精准的环境解决方案。公司作为南京大学控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营和核心技术团队均为该领域的行业专家，在

环境科学与技术领域拥有深厚的积累与沉淀。公司始终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人才理念和“求实、求是、求精”的质

量方针，长期坚持创新创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于推动客户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主要业务 

1、环境调查与鉴定 

指通过实地考察、取样检测、资料调研等手段，对一定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或检查，或者对环境污染危险特

性、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或修复情况进行判别、鉴定、评估或验收。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在苏、皖、沪等地的 13 个地市开展了一系列重点流域、湖泊和河道的排污口排查工

作，同步在多个重点流域开展了污染物监测溯源及整治，有效保障了地方水环境质量的提升。开展城镇区域水污染物平

衡核算，为 5 个地市的 10 余个区县精准揭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的有效程度。在获批设立“管网健康诊断修复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的基础上，综合应用管道机器人、同位素、热红外、分布式光纤等技术，全面排查诊断污水管网 400 余公里。

作为主要技术支撑单位编制《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纳管工业废水分质处理技术评估指南（试行）》等文件，考核评估

80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和 473 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为试点工作全面积累了现状基础数据。此外，公司还负责了 30 余个

重点工业园区或区域的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并承担首个省级全域地下水型饮用水源调查工作。 

（2）大气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 GC-MS、VOCs 走航监测、颗粒物激光雷达、臭氧激光雷达、道路积尘

负荷走航等高精尖大气环境调查技术，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持续开展大气环境承载力调查，并为苏、皖、鲁、冀等

地 20 余个园区、地方政府提供了区域污染清单编制和大气颗粒物、VOCs、臭氧等污染因子溯源服务，形成百余份大气

污染源排放清单和问题清单，为相关管理部门精准掌握区域大气污染来源提供了有效支撑。为多个重点行业、百余个重

点工业园区和企业提供 VOCs排查及 VOCs 整治“回头看”服务。 

（3）土壤、固废。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领衔担当苏、皖、沪等地“城市固废”调查和土壤调查评估等业务的主要

技术支撑单位。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工矿地块污染场地调查覆盖面积约为 1,400 万平方米，承担土壤风险管控、修复的方

案编制或效果评估 30 余项，涉固体废物非法填埋案件司法鉴定技术服务和生产型企业产生固体废物危险性质鉴别等共

100 余例，17 个项目被评为“2022 年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和治理修复优秀项目”，切实保障了土壤环

境安全。 

（4）生态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已积累的技术优势，生物多样性调查网络在江苏地区呈面状稳定拓展、

相关份额继续处于省内领先地位，并在浙、皖、鲁等省份逐步由点到面布局开来。在推进中的 30 余项调查中，已发现国

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200 余种，省市级新分布物种 10 余种。此外，在长三角地区还为多起非法采砂/矿等

生态破坏案件提供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服务，其中长江铜陵段非法采砂案由公安部、最高检联合挂牌督办并入选最高检及

最高法典型案例。 

2、环境研究、咨询与设计 

指通过对环境方面的现存问题、演化规律或处理技术进行研究，提出系统性的规划计划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主要

包括环境研究与规划、建设项目环评、环境工程设计及其他技术服务。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将小城镇和农村污水处理的咨询设计业务体系作为发力点，参与编制“江苏全

面提升城市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实施方案编制大纲”，并为 6 个地市的 22 个区县全面提升污水收集处理率提供技术支撑；

编制 20 余项城市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助力 300 余个城镇建设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为社会面污水基础设施提升完善

做出积极贡献。在苏、皖等地广泛开展了一系列区域水资源利用规划和水资源论证、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论证、河湖

生态评估和幸福河湖创建、水平衡测试和节水单位创建等工作，协助划定或优化提升 10 余个水源地保护区，为区域水环

境管理建言献策。设计各类工业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站 14 座、管网 439 公里，为百余个自然村开展生活污水治理或黑臭水

体治理工程设计，明渠暗涵整治工程设计及水生态修复、人工湿地、流域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工程设计等新兴领域也取

得突破性成绩。 

（2）大气与双碳。报告期内，公司承担全国首批、江苏省唯一的“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研究——南

通市通州区“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研究。在江苏、广东、新疆等地承担多个区域性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

研究，并为多个大型央企及钢铁等重点行业企业提供温室气体核算及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服务。升级空气质量模拟模型

内涵、扩充空气质量保障技术团队，继续为 10 余个区县提供空气环境质量改善保障，同时围绕大气污染防治精准管控自

主研发上线了“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智慧平台”；在京津冀地区开展复杂污染物协同防治研究和驻点跟踪服务。为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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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余个产业园区定制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实施方案，并助力大气监测监控能力建设；为多行业的 VOCs、酸碱废气等提

供处理技术与装备研发、咨询与设计服务。 

（3）土壤、固废。报告期内，公司负责无锡市、上海市奉贤区等若干地区“无废城市”试点体系研究或建设过程

技术支撑研究，承担 26 项地市级或区县级“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并助力南通市成为江苏省首个印发实施方案的城

市（国家试点城市除外）。在固废处置及资源化利用业务领域开展了 10 余项化工废盐、焚烧飞灰、餐厨垃圾等的工程咨

询与设计服务，并拓展了建筑垃圾综合处置工程设计等服务内容。 

（4）生态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承担 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及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及湿地管理巡护监测

机制建设试点研究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承担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专项—湿地生物多样性恢复案例研

究、苏北运河航道典型护岸生态化修复技术研究等多项课题，为 12 项重点民生工程等研究论证生态影响并提出生态补偿

方案，同时支撑了多项山水林田湖草、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湖泊湿地等的生态修复工程的研究工作。 

（5）环境综合治理。报告期内，公司在传统环保咨询业务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高品质、大体量的建设项目环评、规

划环评、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环保应急预案等业务。其中承担国家级、省级规划环评（含国土空间规划环评）12

项，涉“两高”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评 50 余项。在多个地区的环评质量复核及评比中，评分名列前茅。承担近 100 项环

保专项规划、生态创建类规划、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等。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南通、盐城等市多地

创成国家级和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另助力创成省级美丽海湾 1 个、国家级及省级节水园区或节水县区 7 个。 

3、环境系统集成 

指按照客户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需求，为之研发或选择针对性的工艺技术路线，并提供设备和控制系统集成服务，以

及设计、建造、安装、调试等一项或多项服务，使该系统功能完整、性能优良、满足客户期望。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承担了一系列工业和市政废水处理设施、垃圾中转站渗滤液处理设施、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县市级排水管网 GIS 系统的建设项目。 

（2）大气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探索性开发的“零碳”监测和管控平台在扬州市瘦西湖景区成功应用。此外，在

沪、苏、鲁、豫、津等地开展了近 70 项 VOCs 废气治理项目，行业涵盖医药、研发、电子、新能源等。成功研制含氯

VOCs 安全高效处理设备、ACF 吸附-常温催化再生工艺与装备、VOCs 常温催化材料与装备，并在多地废气治理项目中

成功应用。VOCs 治理核心研发技术荣获“江苏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 

（3）生态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江苏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栖息地修复及一系列河道水生态修复项目，

显著提升了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和生态效益。牵头了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研究及网络建设示范等厅级科研课题，

建设的多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已建成落地。联合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开发的“鸟类智能监测系统”识别准确率领先行

业，已在南京、连云港等 3 地成功应用，生物识别 APP 上架安卓和苹果软件商店，提升了公民参与环境观测的便捷性。 

4、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指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活动。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牵头编制的《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弥补了

江苏省农污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的空白。子公司南大生态获批设立“远控分散式一体化污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

慧化监管运维 127 套分散式农污处理设施。公司继续为奥托立夫（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和安徽省天长市等提供污水处理

厂站相关装置的日常运维服务，通过科学控制、动态调整工艺条件，确保客户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2）环境综合治理。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长三角地区深耕环保管家业务市场，区域性环保管家和企业环保管家

业务总量均呈现较好上涨势头，新承接 30 余项服务项目，面向千余家企业开展了 50 余场环保专题辅导培训、2,000 余人

次环保专项检查。牵头建设的长三角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第三方治理服务平台成功上线，已为江、浙、沪地

区 700 余家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立体化”的生态环境咨询服务。首个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已在南京市成功

落地，推广工作正在开展。 

二、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新时代战略任务。202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即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报告期内，我国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2022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印发《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实施方案》，随后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方案陆续出台并进入实施阶段。2022 年 11 月召开的《联合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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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我国进一步明确了将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减污中降碳、在降碳中减污。 

报告期内，“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理念继续引领我国环保工作的大方向。全国各地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

区域协同治理拉开帷幕，重要河湖、海湾污染整治力度空前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减量化持续推进，策应着各

级政府对“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这一共识的决心。2022 年 5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

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出建成较为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的目标，进一步拓展延伸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度和广度。 

2023 年 3 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作为年度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并将“推动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列为重点工作，要求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实

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减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等。国务院总理李强在 3 月 13 日出席的记者会上，强调生态环境是老百姓在乎的身边具体事，将集中力量高

质量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基于以上重大政策，我国绿色环保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趋势将保持不变，环境技术服务行业市场将在生态文明战略

的指导下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提振经济重新成为核心工作，中国经济将归于常态化稳定发展，环境服务行业将迎

来新一轮的发展期。 

公司发源于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改制后深耕环境技术服务行业十一年，发展为我国高校规划设计企业和环境技术

服务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探索了高校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开辟了我国环境技术服务行业的新航程，培育了环保

产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新高地。作为率先对污染物在水、气、土界面迁移转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应用的企业，公司在

环境问题调查溯源、研究诊断和治理修复等各领域均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较强的竞争优势。其中在高分辨率高精度排

放清单技术、毒害性有机废气中 VOCs 高效去除技术、区域流域复合污染监控与预测技术、含毒害性离子废水处理技术、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修复技术等细分领域均已具备行业领先或先进的技术水平，并已得到良好的示范应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576,506,282.25 1,455,052,970.71 8.35% 1,369,949,4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71,831,986.07 1,114,640,485.38 5.13% 1,069,661,696.45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664,776,720.41 518,674,842.06 28.17% 483,508,74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3,521,974.49 92,978,788.93 32.85% 131,934,92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0,184,219.79 81,955,471.57 34.44% 111,687,88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6,701,549.24 87,868,510.36 55.58% 105,947,80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60 33.33% 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60 30.00% 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4% 8.54% 2.30%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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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8,875,771.59 148,020,227.23 156,243,489.96 211,637,23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6,076,904.83 27,840,184.27 30,783,767.86 28,821,11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417,080.17 23,483,825.43 27,913,748.75 25,369,56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353,583.97 15,855,701.74 37,395,192.90 138,804,238.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0,605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0,639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大

学资本

运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0.00% 46,512,000.00 46,512,000.00   

南京国

环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94% 41,760,774.00 41,760,774.00   

南京南

高管理

咨询中

心（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19% 14,253,677.00 14,253,677.00   

南京两

江管理

咨询中

心（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87% 13,753,549.00 13,753,549.00   

余风华 
境内自

然人 
0.16% 254,473.00 0.00   

梅金永 境内自 0.14% 220,836.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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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胡君 
境内自

然人 
0.13% 204,224.00 0.00   

林建云 
境内自

然人 
0.13% 203,940.00 0.00   

董觅 
境内自

然人 
0.12% 181,214.00 0.00   

吕华平 
境内自

然人 
0.11% 178,1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南京大学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南京国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南高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及南京两江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12 月 6 日，南大环境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江苏疌泉沿海土壤污染防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该产业基金募集总规模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南大环境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300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6）；2021 年 12 月 7 日，产业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进展暨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2022 年 1 月 24 日，产业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

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

金进展暨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2、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报告期内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8〕171 号）的有关

要求，为规范关于激励对象的表述，结合公司技术骨干承担管理职责的特点，在未改变激励对象范围和人数的情况下，

公司对《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

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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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

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议案，并报送上级审批部门审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大学收到教育部出具的《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批复南京大学所属南

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函〉的通知》（教财司便函〔2022〕103 号），同意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9）。 

（3）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35 人调整为 227 人，首次授予数量由 243.90 万股调整为

242.4553 万股，预留数量不变。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 25.75 元/股，向 2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2.4553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权益

分派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同意公司董事会

根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权激励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授予价格由

25.75 元/股调整为 14.68 元/股，首次授予数量由 242.4553 万股调整为 412.1740 万股，预留数量由 29.70 万股调整为 50.49

万股。预留部分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10 月 12 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87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50.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 日

召开了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91,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72,96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7 股，合计

转增 63,840,000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55,040,000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6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6 月 14 日。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6 月 2 日和 6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境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主体；6 月 24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暨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

的全资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7 月 19 日，全资子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

的工商备案手续，注册资本由 1,001 万元变更为 7,001 万元，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 日、6 月 24 日、7 月 5 日和 7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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